
附件 1：

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说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草

原法>细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

法》《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第三轮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有关规定，为有效保护和恢复

天然草原生态环境，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统筹推进草原生态保护、农牧民生活改善、

草牧业生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牧区生产生活生态互促共赢，

现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时间：2024 年 4 月 16 日--2024 年 4 月 26 日

联系方式:6022242

昭苏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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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苏县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实 施 方 案
（2024年度）

昭苏县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

2024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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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苏县2024年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

昭苏县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项目 2024 年

度已启动，根据《伊犁州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实施方案（2021-2025 年）》要求、昭苏县《第三轮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以及上级单位要求，结合昭苏

县实际，特制定昭苏县 2024 年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草原保护与生态恢复

为目标，以民生改善为根本，扎实推进草原保护“三项”基本

制度，即基本草原保护制度、草畜平衡制度、禁牧休牧制度。

保护和恢复天然草原生态环境，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统筹推进草原生态保

护、农牧民生活改善、草牧业生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实现

牧区生产生活生态互促共赢。按照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

优先方针，推进创新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提升牧民、养殖

主体自我发展能力，加快传统畜牧业改造提升。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四到乡镇，分级落实原则。实行目标、任务、

责任、资金“四到乡镇”管理机制，根据上级任务分配，由县

人民政府将责任落实到乡镇，组织在行政区范围实施。

（二）坚持因地制宜，稳步实施原则。结合县域草地资

源分布，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解落

实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域。第一、二轮以及第三轮第一年度实



施禁牧的草原植被恢复达到解禁标准可转化为草畜平衡区，

国营农牧场的草原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纳入所辖地的实施

方案统一实施。

（三）坚持“五到户（项目单位）”原则。坚持任务落实、

资金发放、服务指导、建档立卡、监督管理“五到户（项目单

位）”，建立补助奖励信息公示制度，加强政府、群众、社会

监督，确保政策落实公平、公正、公开，做到政策实施全程

透明，接受社会监督。

（四）坚持“责权利”相结合原则。坚持谁承包、谁保护、

谁受益，只要取得草场承包权证、且履行了禁牧和草畜平衡

义务的人员或项目单位，按照属地管理享受草原补奖政策。

（五）坚持“封顶保底”原则。每户补助奖励资金不超过

9 万元，避免出现因补贴额度过高“垒大户”和因补贴过低影

响牧民生活的现象。

（六）坚持绩效管理，资金规范使用原则。全面开展对

放牧家畜控制、草原生态改善、草牧业发展等情况的绩效评

价，加快资金发放，保障资金安全，草牧业发展政策要遵循

支持到户的要求，确保农牧民享受草原补奖政策的收益不降

低。

三、实施内容

（一）实施范围

落实禁牧、草畜平衡草原面积 701 万亩，其中严重退化

区禁牧 29.5万亩、水源涵养区禁牧 54.3万亩、草畜平衡 617.2

万亩。对严重退化区禁牧、水源涵养区禁牧及草畜平衡草场



每亩分别予以 6元、50元和 2.5元资金奖励，共发放资金 4435

万元。草场承包到户奖励资金共计 3397.54 万元，涉及牧户

3917 户，其中严重退化区禁牧补奖 89.05 万元、水源涵养区

禁牧补奖 2397 万元、草畜平衡补奖 911.49 万元；集体草场

奖励资金共计 1037.46万元，其中草畜平衡补奖 631.51 万元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427.43 万元、畜牧兽医社会组织 15.92

万元、养殖户 308 户 19.17 万元、企业 168.99 万元）、严重

退化区禁牧补奖 87.95 万元、水源涵养区禁牧补奖 318万元。

（二）实施对象

持有草原使用权证、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或者签订草原承

包经营合同，履行禁牧或草畜平衡要求的牧户或项目单位。

（三）工作目标

全面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促进禁牧、草畜平

衡区划定和休牧期更为合理，适宜载畜量核定更为科学，草

原生态监测评估水平显著提高，草原生态保护效果与补助奖

励资金挂钩激励更加紧密，草原监督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草原畜牧业经营水平明显改善，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成果进一

步巩固，草原生态持续好转，为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生态文

明、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四）禁牧和草畜平衡区确定

以草原使用证为准，每一块禁牧区均要达到“四个明确”

的要求，即四至边界明确、权属明确、生态现状明确、监管

责任明确，每一块草畜平衡区要达到“五个明确”的要求，

即四至边界明确、权属明确、适宜载畜量明确、生态现状明



确、监管责任明确。原则上集中连片并同一权属的草原不能

部分划为禁牧区，部分划为草畜平衡区，但涉及自然保护区、

重要水源涵养地和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区的除外。不具备

享受草原补奖政策条件，但应划为禁牧区或草畜平衡区的草

原，也纳入禁牧区或草畜平衡区管理。

（五）载畜量核定

1、核定依据。由县林草部门依据草原面积、草原生产

能力、生态现状、暖季放牧天数、不同草原类型利用率等核

定载畜量。

2、核定范围。县域内享受草原补奖政策的草原。

3、核定标准。由县林草局负责组织乡镇草原站按草牧

场面积、不同类型草场产草量和利用时间、载畜标准及相关

要求，以户为单位核定载畜量，后乡镇以村为单位（昭苏马

场和伊犁种马场以社区或队为单位），对草畜平衡核定事项

及相关内容进行公示，公示期限 7 天。公示期间，有异议者，

草原承包经营权者可向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复核。

注：一只 1岁以上、体重 50公斤的成年绵羊计算为 1 个羊单位。

以成年绵羊为折算单位，山羊、牛、马、骆驼分别折 0.8、5、6、7

个绵羊单位。具体载畜量核算标准由县林草部门制定。

（六）禁牧和草畜平衡区管理

1、禁牧区管理。包括政策补贴范围内以及政策补贴范

围外禁牧区草场，禁牧区草场严禁放牧利用，未落实禁牧制

度的牧户，按照《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进

行处罚，由乡镇（场）责令改正，县草原行政管理部门处以

每标准畜 5 元的罚款。



2、草畜平衡区管理。包括政策补贴范围内以及政策补

贴范围外草畜平衡区草场，草畜平衡区实行严格的草畜平衡

制度，不得超载过牧，休牧期内草原不得放牧，超过核定适

宜载畜量放牧的或休牧期内草原放牧的，按照《昭苏县草畜

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由乡镇（场）责令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超载牲畜每标准畜 50 元

的罚款，休牧期内草原放牧的，县草原行政管理部门处以每

标准畜 5元的罚款。具体草畜平衡要求按照《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昭苏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 2021-2025年）

责任状》（县人民政府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和《昭苏县禁

牧区、草畜平衡区工作责任书》（乡镇草原管理站与村签订）

执行。

3、禁牧区调整。自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实施开始，五年内，禁牧区草原生态持续有效恢复，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生产能力两项指标均达到所在乡镇平均水平，

可以调整为草畜平衡区。调整时，需使用权人或承包经营者

提出申请，经县林草部门核定后，在下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政策落实过程中进行调整。

四、实施程序

（一）实施方案编制

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领导小组负责编制全县

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报县人民政府审

批，经县人民政府批复后报州畜牧兽医局备案。



（二）牧户信息统计

各乡（镇）人民政府、国有马场负责补助奖励农牧民信

息登记造册工作，核实补贴对象是否符合政策要求，将草原

禁牧区域和草畜平衡区域落实到具体地块，统计每户（项目

单位）禁牧与草畜平衡面积，以及发放补助奖励资金数额。

（三）发放补助奖励资金

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

科学利用、转变方式、以草定畜、增草增畜、动态监测、奖

惩并举的原则，按国家、自治区规定对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

休牧的牧民给予资金补助和奖励。由乡（镇）人民政府、国

有马场负责将补助奖励政策资金发放登记造册，并在村委会

（场部机关）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 天，对公示无异议的，

由乡（镇）人民政府、国有马场将补助奖励名册提交至农业

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备案，并将补助奖励名册送财政局，

由财政局通过“一卡通”（公对公）发放到户，实施发罚两条

线。

（四）开展监督检查

草畜平衡区域内严禁超载放牧，禁牧区内禁止放牧，休

牧区内禁止休牧期内放牧，饲草饲料地落实饲草料种植。每

年 11 月底前组织开展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落实情况

抽查，抽查面不低于 70%，水源涵养区进行全覆盖检查，重

点检查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草原的任务落实、监管以及资金

发放等情况。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及时严肃查处。

1、县人民政府对各乡镇（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



度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对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落实情况

的督查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督导检查的主要内容：

（1）各季节草原退化情况；

（2）人工草地和饲草饲料地种植种类、产量、面积；

（3）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政策执行情况；

2、乡镇（场）负责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的具体工作，

主要职责：

（1）宣传贯彻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法律法规和政策；

（2）对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3）对在草原上违反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规定的行为，

有权扣减本年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资金，并上报县

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查处；

（4）开展其他相关工作。

3、乡镇（场）按有关程序聘用专职草原管护员，县草

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草原管护员的培训和指导，草原管护员

工资由所在村集体资金解决。

4、草原管护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和阻碍草原管护员履行职责，草原

管护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1）宣传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法律、法规及政策；

（2）对管护区草原进行巡查；

（3）监督草原经营权者履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责任

情况；



（4）及时举报破坏草原的违法行为；

（5）做好草原保护相关工作。

5、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场）应建立草畜平衡

和禁牧休牧的监督和举报制度，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社会舆

论监督作用。

6、乡镇（场）应以村（昭苏马场和伊犁种马场以社区、

队为单位）为单位，定期公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落实情况。

村以户为单位，定期公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落实情况。

7、禁牧区草原可作为打草场使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打草场应严格执行刈割制度。

五、补奖方案

（一）牧户禁牧补奖方案

1、严重退化区禁牧补奖。对退化严重的山地草原、草

甸草原实行禁牧封育，主要分布于喀夏加尔镇、阿克达拉镇、

昭苏马场、伊犁种马场、洪纳海镇、昭苏镇、萨尔阔布乡前

山、低山、丘陵等严重退化草原，面积 14.84 万亩，涉及牧

户 803 户，按照每亩每年 6 元的标准给予禁牧补助，共补奖

89.05万元。

表 1 昭苏县严重退化草原禁牧补奖任务分配表

序号 乡镇（单位） 村（单位） 面积（亩） 户数（户）
补贴

标准

补奖资金

（元）

1
喀夏加尔镇

森塔斯村 19779 77

6 元/亩

118674

2 别迭村 23339 98 140034

3

阿克达拉镇

朱万托别村 1899 5 11394

4 肯赛村 13509 55 81054

5 苏鲁赛依村 10015 69 60090

6 伊犁种马场 牧一村 5614.5 93 33687



7 牧二村 5883.5 107 35301

8

洪纳海镇

阿克塔斯村 6571.24 52 38883.42

9 赛克散村 7708.57 61 46507.62

10 乌鲁昆盖村 8720.19 69 52608.96

11 昭苏镇 加曼台村 30000 78 180000

12
萨尔阔布乡

克尔托干村 14845 38 89070

13 阔额尔墩村 530 1 3180

合计 148414 803 890484

2、水源涵养区禁牧补奖。对水源涵养具有重要作用的

山地草甸、低地草甸、草甸草原等草原，主要分布于昭苏马

场、伊犁种马场、乌宗布拉克乡、夏特乡、昭苏镇、萨尔阔

布乡、胡松图哈尔逊乡、喀拉苏镇、察汗乌苏乡水源涵养的

山地草甸、草甸草原、山地草原及河流低地草甸，面积 47.94

万亩，涉及牧户 1245 户，按照每亩每年 50元的标准给予禁

牧补助，共补奖 2397 万元。

表 2 昭苏县水源涵养区禁牧补奖任务分配表

序

号
乡镇（单位） 村（单位） 面积（亩）

户数

（户）
补贴标准

补奖资金

（元）

1
伊犁种马场

牧一村 11801.67 93

50 元/亩

590083.5

2 牧二村 12670.33 107 633516.5

3

乌宗布拉克乡

木斯村 20708 69 1035400

4 哈勒哈特村 10538 25 526900

5 塞克山村 11871 48 593550

6
夏特乡

玛热勒特村 12846 57 642300

7 别斯喀拉盖村 134257 141 6712850

8 昭苏镇 加曼台村 16505 106 825250

9
萨尔阔布乡

库力布拉克村 333.4 1 16670

10 库尔库德克村 5666.6 21 283330

11
胡松图哈尔逊乡

阿克塔斯村 87338 91 4612600

12 阔斯托别村 28575 25 1183050

13 喀拉苏镇 阿克赛依村 31858 106 1592900



14 巴尔格勒津村 53162 212 2658100

15 克西萨尔阔布乡 15270 65 763500

16
察汗乌苏乡

巴尔格勒津村 10574 31 528700

17 新乌苏村 15426 47 771300

合计 479400 1245 23970000

3、禁牧区域管护方案

（1）发布禁牧令。县人民政府发布《禁牧令》，设立禁

牧区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擅自改变禁牧区域位

置和管护标志，不得阻挠干预管护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2）加强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部门负责禁牧和草畜

平衡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草原管护网络，加

大对草原禁牧、休牧、轮牧、草畜平衡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

检查力度。对禁牧和草畜平衡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按照《自

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3）建立群众参与机制。建立健全村规民约，将禁牧

政策纳入村规民约中，使禁牧工作成为广大农牧民的自觉行

为。加强农牧民、养殖户、项目单位自我约束宣传工作力度，

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和农牧民对违反补奖政策的行为进行监

督和报告。

（二）牧户草畜平衡补奖方案

1、草畜平衡草原区域

对禁牧区域以外的草原，根据草场承载能力核定合理载

畜量，实施草畜平衡管理，面积 364.6 万亩，涉及牧户 3917

户，对履行草畜平衡义务的牧民按照每年每亩 2.5 元的测算

标准给予草畜平衡补奖，共计 911.49 万元。



表 3 昭苏县草畜平衡区补奖任务分配表

序号 乡镇（单位） 村（单位） 面积（亩） 户数（户）补贴标准
补奖资金

（元）

1
喀夏加尔镇

森塔斯村 116059 176

2.5 元/亩

290147.5

2 别迭村 130823 208 327057.5

4

阿克达拉镇

朱万托别村 149940 85 374850

5 肯赛村 75097 62 187742.5

6 苏鲁赛依村 87606 70 219015

8

昭苏马场

喀二坎特站 20200 101 50500

9 鱼尔图站 21800 109 54500

10 库都站 13200 44 33000

12
种马场

牧一村 41768.25 93 104420.625

13 牧二村 43796.75 107 109491.875

15

乌宗布拉克乡

木斯村 133203.5 100 333008.75

16 哈勒哈特村 167989 113 419972.5

17 塞克山村 138204 129 345510

19
夏特乡

玛热勒特村 205745 234 514362.5

20 别斯喀拉盖村 133609 134 334022.5

22

洪纳海镇

阿克塔斯村 67433.91 93 168584.775

23 赛克散村 87828.75 112 219571.875

24 乌鲁昆盖村 104584.58 119 261461.45

26
昭苏镇

加曼台村 122898 126 307245

27 库尔吾泽克村 116409.8 111 291024.5

29

萨尔阔布乡

库力布拉克村 125913.6 104 314784

30 库尔库德克村 119239.4 99 298098.5

31 克尔托干村 85493 89 213732.5

32 阔额尔墩村 127659 100 319147.5

33 苏吾克托海村 55033 39 137582.5

35
胡松图哈尔逊乡

阿克塔斯村 155918 188 389795

36 阔斯托别村 213396.5 160 533491.25

38

喀拉苏镇

阿克赛依村 241102 218 602755

39 巴尔格勒津村 165417 237 413542.5

40 克西萨尔阔布乡 151306 156 378265

42
察汗乌苏乡

巴尔格勒津村 113901 89 284752.5

43 新乌苏村 113399.8 112 283499.5



合计 3645973.84 3917 9114934.6

2、草畜平衡草原管护方案

（1）各乡（镇）要加强在重要转场路口的检查，对转

场的牲畜进行清点，对超出承包草场核定载畜量的按照有关

规定处置。转场结束后，县林业和草原部门联合畜牧部门组

织人员不定期对禁牧、草畜平衡区放牧的牲畜头数进行核查，

对超载过牧的，按《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2）各乡（镇）对每家牧户核定的放牧头数进行公示，

发动群众相互监督，对于举报查实的群众，可予以一定物质

奖励。

（三）集体草场补奖方案

1、各乡镇集体草场补奖方案

昭苏县 10 个乡镇集体草场面积共计 1850079.16 亩，全

部为草畜平衡区，补奖资金 4625197.9 元。根据第三轮草原

补奖政策“五到户（项目单位）”“谁承包、谁保护、谁受益”“已

明确承包权但未纳入第二轮草原补奖政策范围的草原优先

纳入补贴范围，…”等政策及《伊犁州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21-2025 年）》要求，一是根据尊重

历史、尊重现实的原则，对于 1996 年以后新增定居养殖的

优惠政策形成分配且长期经营集体草场发展畜牧业的养殖

户，依据村委会与养殖户签订的草场承包协议，其本人履行

了草畜平衡义务，享受补奖资金，共涉及 308 户 7.67 万亩，

补奖资金 19.17 万元；二是为促进牲畜品种改良和动物防疫



工作，各乡镇畜牧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有偿使用的集体草场，

按协议要求缴纳草场承包费，履行草畜平衡义务的依据草场

承包协议享受补奖资金，共涉及 9 单位 6.37 万亩，补奖资金

15.92 万元；三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草场 170.97 亩，补奖资

金 427.43 万元，按照适时适量均匀放牧要求，村民共同履行

集体草场草畜平衡义务，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经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四议两公开”程序，通过后，补奖资金用于推动畜

牧业生产转型，提高草牧业现代化水平等建设。

表 4 昭苏县村集体草场承包养殖户补奖任务表
序

号
乡镇 村委会 面积（亩）

户数

（户）

补贴标

准
金额

1 喀拉苏镇
巴尔格勒津村 9472 38

2.5 元/亩

23680

阿克萨依村 31722 115 79305

2 乌宗布拉克乡

木斯村 6271 13 15677.5

哈勒哈特村 8410 16 21025

赛克山村 533 2 1332.5

3
胡松图喀尔逊

乡

阔斯托别村 11000 56 27500

阿克塔斯村 4000 24 10000

4 喀夏加尔镇
森塔斯村 375 2 937.5

别跌村 210 1 525

5 阿克达拉镇

朱万托别村 1044 12 2610

康萨依村 1200 11 3000

苏鲁萨依村 2448 18 6120

合计 76685 308 191712.5

表 5 昭苏县村集体草场承包畜牧兽医社会化组织补奖任务

表
序

号
乡镇 村委会 组织名称

面积

（亩）

补奖标

准
金额（元）

1 喀拉苏镇

巴尔格勒津村 昭苏县优畜畜

牧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3500 2.5 8750

阿克萨依村 560 2.5 1400

克西萨尔阔布村 280 2.5 700

2 洪那海镇 阿克塔斯村 昭苏县康复畜 1030 2.5 2575



牧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赛克散村 30 2.5 75

乌鲁昆盖村 1640 2.5 4100

3
乌宗布拉

克乡

木斯村 昭苏县和谐畜

牧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860 2.5 2150

哈勒哈特村 565 2.5 1412.5

赛克山村 325 2.5 812.5

4
萨尔阔布

乡

克尔托干村

昭苏县萨尔阔

布乡沙合齐别

克畜牧业发展

有限公司

19300 2.5 48250

阔额尔墩村 10500 2.5 26250

库力布拉克村 1200 2.5 3000

库尔库德克村 3000 2.5 7500

苏克托海村 500 2.5 1250

5
胡松图喀

尔逊乡

阔斯托别村 昭苏县雪花畜

牧业发展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390 2.5 975

阿克塔斯村 1973 2.5 4932.5

6 昭苏镇

加曼台村 昭苏县牧康畜

牧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365 2.5 912.5

库尔吾孜克村 910 2.5 2275

7
喀夏加尔

镇

森塔斯村 昭苏县喀夏加

尔镇玉湖畜牧

技术服务公司

2739 2.5 6847.5

别跌村 530 2.5 1325

8
察汗乌苏

乡
新乌苏村

昭苏县育泽畜

牧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2000 2.5 5000

9
阿克达拉

镇

朱万托别村 昭苏县新富牧

畜牧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5394 2.5 13485

康萨依村 3919.75 2.5 9799.375

苏鲁萨依村 2171.25 2.5 5428.125

合计 63682 159205

表 6 昭苏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草场补奖任务表
序

号
乡镇 单位

面积

（亩）

补贴标

准
金额（元）

1 喀拉苏镇

巴尔格勒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42398.75

2.5 元/亩

355996.875

阿克萨依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24690.48 311726.2

克西萨尔阔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14247.06 285617.65

2 洪那海镇

阿克塔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2845.5 32113.75

赛克散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5654.4 39136

乌鲁昆盖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7585.5 43963.75

3 乌宗布拉 木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61921 154802.5



克乡 哈勒哈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68338 170845

赛克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73294 183235

4
萨尔阔布

乡

克尔托干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40225 100562.5

阔额尔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40225 100562.5

库力布拉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42225 105562.5

库尔库德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40225 100562.5

苏克托海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3867.68 34669.2

5
胡松图喀

尔逊乡

阔斯托别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14436 286090

阿克塔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34238.52 335596.3

6 夏特乡 玛热勒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1743 29357.5

7 昭苏镇
加曼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01349.93 253374.825

库尔吾孜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96192 240480

8
喀夏加尔

镇

森塔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21452.37 303630.925

别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41325.55 353313.875

萨尔吾孜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9877 24692.5

乌克勒加尔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642 6605

克乌克加尔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9664 24160

9
察汗乌苏

乡

巴尔格力勒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0800 27000

新乌苏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8103.5 20258.75

10
阿克达拉

镇

朱万托别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61756.36 154390.9

康萨依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40678.78 101696.95

苏鲁萨依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37710.78 94276.95

合计 1709712.16 4274280.4

2、国有马场集体草场补奖方案

昭苏县 2 个国有马场单位使用草场面积 886133 亩，补

奖资金 5749383.5 元，其中水源涵养区禁牧面积 63600 亩，

补奖金 3180000 元；严重退化区禁牧面积 146585 亩，补奖

资金 879516 元；草畜平衡区面积 675947 亩，补奖资金

1689867.5 元。根据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五到户（项目单位）”、

“谁承包、谁保护、谁受益”、“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资金使用

可延续上一轮政策的好做法，…”和《伊犁州直关于落实新一



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指导意见》（伊州奖补办

〔2018〕1 号）等政策，昭苏马场、伊犁种马场延续第二轮

草原补奖政策措施，即国有马场党委负责落实禁牧和草畜平

衡义务，由昭苏马场、伊犁种马场党委自行制定落实草原补

奖政策实施方案，经职工代表大会表决确定，报县草原奖补

领导小组批复后，集体草场奖补资金用于草原保护与建设、

畜牧业转型、草牧产业发展。

表 7 昭苏县国有马场使用草场补奖任务表

序

号
单位

面积

（亩）

补贴合

计

水源涵养区禁牧 严重退化区禁牧 草畜平衡区

面积

（亩）

补 贴

标准

金额

（元）

面积

（亩）

补 贴

标准

金额

（元）

面积

（亩）

补 贴 标

准

金额

（元）

1 昭苏马场 591968 4903420 63600
50 元/

亩

3180000 115000

6 元/亩

690000 413368

2.5 元/亩

1033420

2 伊犁种马场 294165 845963.5 0 31586 189516 262579 656447.5

合计 886133
5749383.

5
63600 3180000 146586 879516 675947 1689867.5

（四）绩效考核方案

在全部资金发放到户（项目单位）后，当年 11月 30 日

前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领导小组组织对各乡镇、项

目单位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情况进行绩效考核。

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乡镇、项目单位，将进行追责，并在全

县通报。

（五）草地生产力监测方案

由县林业和草原局根据全县草地类型及利用情况，布控

监测区域和监测点数量，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继续完善监测

方案，继续组织实施草地生产力监测工作，统计汇总监测数



据。

（六）补助奖励资金发放对象约束方案

1、终止或变更享受草原补奖政策的条件

（1）夫妻双方是国家公职人员承包草原且已办理草原

有偿承包证的，必须将承包草场交回发包方或由发包方收回，

不得享受补助奖励资金。

（2）如果早期在办理草原有偿承包证时，双方或者一

方是牧民身份，后期身份发生变化，都转变成国家公职人员

的，在承包期内，能履行相应的义务，则可以正常享受草原

补奖政策，但必须将草原承包信息进行变更，变更到身份是

牧民的家庭成员。

（3）承包方夫妻一方是国家公职人员，其配偶和子女

是牧民身份，并且履行了草原禁牧或草畜平衡相应义务的，

则可正常享受草原补奖政策，但必须将草原承包信息进行变

更，变更到身份是牧民的配偶或子女。

（4）承包方去世后，符合相关规定的继承人继续受益。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场承包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承包草场的集体和个人有依法使用草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

经营自主权，有接收国家资助、按规定投资建设草场的权利。

经营权可以依法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受益，依照继承法的规

定继承。因此，在落实草原补奖政策时，在继承人继承承包

人应得的承包权益时，要明确继承人的身份，即继承人必须

是牧民或者继承人家属中有牧民身份的成员，履行禁牧或草



畜平衡义务，根据相关规定程序，依法变更草原承包相关手

续后，原承包人的合法继承人方可享受草原补奖政策。

（5）承包方是村干部、协警、临时聘用工（合同工）、

公益性岗位职员、村级防疫员等承包草原的牧民，能够认真

履行相应的禁牧或草畜平衡义务，在承包期内，则可正常享

受补助奖励政策，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草原。

六、组织机构

（一）领导小组

成立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领导小组，具体

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阿比连 县委副书记、政府党组书记、县长

副组长：王文亭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王吉昆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人选

巴 图 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欧阳果华 县政府副县长（挂职）

成 员：

祁居中 昭苏县二级调研员

胡忠杰 昭苏马场党委书记

陈 炯 景区党工委书记、县林业草原局党组书记

李海涛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曹翠英 县审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夏海勇 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赵 琦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李 海 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主任



别克江 洪纳海镇镇长

阿里别里根 乌尊布拉克镇镇长（挂职）

胡安德克 阿克达拉镇镇长

努尔克力得 萨尔阔布镇镇长

石晓辉 夏特乡党委副书记、组宣委员（主

持喀夏加尔镇政府工作）

努尔波力 喀拉苏镇镇长

尼木加甫 察汗乌苏蒙古民族乡乡长

努尔波拉提 夏特柯尔克孜族乡乡长

富 海 胡松图喀尔逊蒙古民族乡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畜牧

兽医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由巴图副县长兼任，副主任由

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主任李海兼任，办公室负责草原奖补政

策日常工作。

（二）职责分工

1、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制定各季节草原转场时间和

利用期限，核定各季节草原载畜量，统一转场。负责建立县、

乡、村三级草原管护网络，组织实施相关管理工作。负责对

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进行监督指导，依法查处违反草畜平衡

和禁牧休牧的行为。每年开展草原资源动态监测工作，调查

评估草原生产力状况、变化趋势和草原补奖政策落实情况，

并形成草原生态保护恢复情况报告，加强草畜平衡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季节草原利用评价评估制度，会同县农业农村部门，

因时因地确定转场时间和利用期限，引导适时出栏，防止气



候干旱导致过牧和水土流失。

2、县农业农村（畜牧兽医）局。负责会同财政局、林

业和草原局、乡镇人民政府和国有马场做好国家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政策宣传培训、检查验收、资金兑付及信息上报

等工作。协助县林业和草原局制定各季节草原转场时间和利

用期限，协助核定各季节草原适宜载畜量，组织适时转场。

负责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品种改良力度和饲草基地建设，

强化产销体系建设，提高畜牧业产出，促进农牧民养殖增收

增效。

3、乡镇人民政府和国有马场。对本辖区内草畜平衡、

禁牧休牧和饲草饲料基地建设管理工作负责，落实草畜平衡

和禁牧休牧工作考核制度，监督督促村委会落实目标责任制，

负责组织落实国家草原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负责落实草畜平

衡、草原禁牧休牧区域并建设相关设施和安排管护人员管护，

负责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种草养畜和草原生态保护的

宣传教育。根据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适宜载畜量，在

转场卡点或逐户核查适宜载畜量，加强牲畜饲养量调控。

4、村委会。履行草原所有权者的权利和义务，监督草

原承包经营权者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负责落

实国家草原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监督草原承包经营权者落实

饲草饲料地种植饲草饲料属性。负责将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

休牧纳入村规民约，建立自我监督与相互监督机制，发挥群

众参与、社会舆论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三）法律责任



1、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不依

法履行监管职责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负有责任的相关人

员追究责任。

2、对不签订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责任书的草原经营权

者，由乡镇（场）责令限期签订，逾期仍不签订的，核减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资金。

3、在禁牧草原和休牧期内草原放牧的，由乡镇（场）

县草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按本方案禁牧区和草畜平衡

区管理要求核减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资金，同时，县

草原行政管理部门处以每个羊单位 5 元的罚款。

4、超过核定适宜载畜量放牧的，由乡镇（场）责令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按本方案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管理要求

核减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资金，同时，县草原行政主

管部门处以每个超载羊单位 50 元的罚款。

5、草原承包经营权者掠夺式利用造成草原严重退化、

水土流失的，由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按照相

关规定依法查处。

6、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草原监督检查工作应当予以支持、

配合，不得拒绝和阻碍草原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对阻碍执法

人员执行公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及时调整充实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领导小组，

各乡镇（场）要建立健全原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领导



小组，充分发挥好领导小组的协调作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奖励政策实行主要领导责任制，县、乡镇（场）、村（队）

层层签订责任书，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政策的落实纳入各级政府年度综合目标考核范

围，切实加强各级政府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落实工

作的领导。

（二）加大宣传，正确引导

充分利用新闻、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

采取阿肯弹唱、印发宣传单、宣传册，设立咨询台、张贴标

语、布设宣传展板、车载广播等多种形式开展广泛宣传，为

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通过

培养和塑造典型，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使广大牧民从

思想上认识、态度上接受、行动上配合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

工作的开展，变被动实行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为主动自觉行

为。要积极引导牧民将每年享受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

金重点用于住房、棚圈、购置农牧机械、购置草料及生产支

出等方面，发挥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在生产中的作

用。

（三）加强监管，有效管理

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草原管护网络，增加管护人员

待遇，改善工作条件，稳定管护队伍。调动和发挥牧民自我

管理与相互监管的作用。各级草原监理机构要加大对草原禁

牧休牧轮牧、草畜平衡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巡查

禁牧区、休牧期的牲畜放牧情况，核查草畜平衡区放牧牲畜



数量，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保护和巩固政策实施成效。

（四）强化监督，严格检查

县、乡财政、畜牧部门加强资金管理，专款专用，确保

资金安全。要会同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加强对政策任

务和资金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瞒报或调整使用节余

资金的，将通报批评。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对工作不落实、

措施不得力，追究相关责任。对牧民检举冒领、挪用补助奖

励资金和超载过牧、破坏草畜平衡线索的行为进行奖励。

（五）完善承包，强化考核

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原面积仍按草原

承包证面积为依据。对确因存在客观原因草场无法承包到户，

无法发放形成的节余资金，县主管部门逐级上报自治区财政

部门。将基本草原划定工作纳入补助奖励政策年度考核范围，

加强督导。基本草原划定没有完成室内工作的乡镇，不得评

优良，绩效奖励资金相应扣减。

（六）加强培训，保障转型

加强对农牧民培训，依托村农牧民夜校以及县上组织的

农牧业培训，有计划、分期、分批对基层干部、养殖大户、

种植能手等进行技术培训，重点围绕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涉及的合作社带头人培训、牧草种植、多胎繁育、杂交育肥

和牧民转移后从事二、三产业所涉及到的技术和技能培训，

提高畜牧业科学经营水平。通过加大非牧转移力度，大力实

施牧民转产，增加牧民重新就业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对牧民

子女的教育与技能培训支撑，逐步提高牧民子女走出牧区、



适应社会、从事其它行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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